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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剛剛秘書長說明時表示，監察院提

出法律案必須由監察委員通過，從這個角度我比較有辦法稍微諒解我今天所看到的

監察院提出來的立法計畫。為什麼我說我會比較稍微有辦法諒解？因為你們今天提

出來的立法計畫恕我直言：一片空白！就是告訴大家，任何事情如果有修正的必

要，我們再來研議要提出什麼樣子的修正草案。每個法律案都一樣！到今天要提立

法計畫的時候，監察院告訴本院的立場事實上就是，到目前為止，你們並沒有確切

地要提出什麼樣子的立法計畫。這樣的態度是不是能夠回應社會長期以來對監察院

能否真正發揮功能的質疑？我覺得這是監察院以及全體監察委員必須嚴肅面對的問

題。我為什麼這樣講？這些事情並不是今天才發生的，監察院過去曾經被譏為養老

院、蚊子院、沒有功能的院，而最近大家歷歷在目，所有的苦果繼續由國會來承擔

的就是黃世銘的彈劾案！你們第一次彈劾沒有通過的時候，國會就有立法委員出來

開記者會，說監察院根本沒有功能，諷刺保護黃世銘的監察委員已經淪為強姦民意

的「姦痿」，對於這樣的評論、社會上這樣的指教，請問秘書長，你認同嗎？ 

 

主席：請監察院傅秘書長說明。 

 

傅秘書長孟融：主席、各位委員。我是認為，在彈劾案的審查會中，各監察委員有

自己的看法和立場，所以…… 

 

黃委員國昌：對於這些看法和立場，社會只能尊重，不能監督嗎？ 

 

傅秘書長孟融：當然可以監督，但是監察委員職權行使的專業判斷…… 

 

黃委員國昌：監察委員職權行使的專業判斷？來，我請教您一下，在彈劾案的討論

過程中，當初的剌剌地力挺黃世銘，還恐嚇未來監委提名的時候要拉下一些混蛋，

請問這也是監委的專業判斷嗎？請問專業在哪裡？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傅秘書長孟融：這是王院長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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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好，王院長個人的行為！可是他是當時的監察院院長喔！你可以用

「個人行為」來幫他緩頰嗎？當初監察院有啟動你們紀律委員會的機制嗎？ 

 

傅秘書長孟融：這個我不予置評，因為這是第 4 屆的……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剛剛說這是第 4 屆的事情，不予置評，那麼我們就來

看一件和現在一定有關係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改革的聲浪早就已經開始了，針對

黃世銘的案子，大家希望能夠讓陽光照進監察院，要求修改監察法，結果從 2013 

年到今天，我必須講一切都是原地踏步，一點改革的跡象通通都沒有。面對這樣的

狀況，現在監察法不僅僅沒有辦法強化監察院功能的行使，反而竟然已經成為監察

委員在行使職權時防止社會進行監督的遮羞布。我為何這樣講？我們來回顧一下。

有位前監委程仁宏當初對基隆市市長彈劾案非常正氣凜然的講「這一定要記名表

決」，結果彈劾案不過之後他馬上公布調查報告，把關說的內容全部寫出來，對於

彈劾案沒有通過他非常氣憤，他說這應該要記名表決，怎麼可以不記名表決，彈劾

案沒有過之後他又自己寫調查報告，把所有關說的內容都寫出來，他說這要交給社

會公評，交給社會加以評斷。程仁宏在黃世銘彈劾案的投票意向 2013 年大家早

就全部盤點過了，2014 年馬英九要重新提名監委人選時，整個過程媒體也報導得

很清楚，結果媒體報導當初包庇黃世銘的監委當中就有包括他，他氣炸了！他跑出

來講「這是秘密啊！怎麼可以說我反對彈劾黃世銘，這樣爆料出來的人已經違法

了」，對於這種前後精神錯亂的說法，監察院的立場到底是什麼？監察委員表明他

自己的投票意向、投票結果，有違反監察法嗎？請問違反監察法的那一條？ 

 

傅秘書長孟融：跟委員報告，監察法第十三條規定「監察院人員對於彈劾案，在未

經移付懲戒機關前，不得對外宣洩。」 

 

黃委員國昌：此條文是何時制定的，秘書長知道嗎？ 

 

傅秘書長孟融：監察法最後修正的時間是民國 81 年，81 年時就有這個條文。 

 

黃委員國昌：81 年有修正這一條嗎？ 

 



傅秘書長孟融：沒有修正這一條……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一條是何時制定的？ 

 

傅秘書長孟融：大概從立法的時候…… 

 

黃委員國昌：立法的時候是什麼時候，您還記得嗎？ 

 

傅秘書長孟融：很早了吧！ 

 

黃委員國昌：1948 年，70 年以前的規定，一個不僅陳腐老舊而且根本不知道它

的立法目的到底為何的條文。你說監察法第十三條規定監察院人員對於彈劾案，在

未經移付懲戒機關前，不得對外宣洩。彈劾案所謂不得對外宣洩的客體是什麼？是

彈劾的對象嗎？還是彈劾的內容？ 

 

傅秘書長孟融：彈劾的內容當然包括對象。 

 

黃委員國昌：所以對象不能講，內容也不能講？ 

 

傅秘書長孟融：所以在彈劾案的進行當中，我們大概在兩天前才把資料送給委員。 

 

黃委員國昌：對嘛！我現在就是問你，我們一項、一項具體來講，請問包不包括彈

劾案的對象？ 

 

傅秘書長孟融：應該有包括。 

 

黃委員國昌：當初基隆市前市長被移送彈劾時整個社會都知道，所以那時已經明確

的違法了，不是嗎？ 

 

傅秘書長孟融：哪一個人洩漏這個消息…… 

 

黃委員國昌：哪一個人洩漏這個消息？整個社會全部都知道了，所有媒體都披露



了，大家全部都違法？你們在解釋這個法條的時候，有回去看它的立法目的嗎？ 

 

傅秘書長孟融：當然我也了解這個立法目的，因為…… 

 

黃委員國昌：請你跟大家說明一下立法目的是什麼？ 

 

傅秘書長孟融：為什麼這一次我們是否要改成記名表決……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請你先跟大家講監察法第十三條的立法目的是什麼？ 

 

傅秘書長孟融：因為彈劾案如果沒有通過而事先公布被彈劾人的姓名，對於被彈劾

人的聲譽會有影響，而且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 

 

黃委員國昌：不好意思，請你先暫停一下。彈劾沒有通過對他的聲譽會有影響，所

謂無罪推定原則這些原則各適用在何種脈絡當中，我希望監察院在討論法律問題時

要特定清楚，你這樣空泛的談根本已經違反法律理性討論的基本原則。你說如果彈

劾案沒有通過會影響他的聲譽，當初基隆市市長、黃世銘被移送彈劾時，評鑑委員

會移送彈劾的對象是誰、理由是什麼全部都公布出來啦！本來是一件要公開接受大

眾檢驗的事情，突然移到監察院裡面一定要在黑暗當中進行，你說這是為了保護對

象、保護內容，這件事情太荒謬啦！這些對象、這些內容整個社會都知道啦！你們

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什麼？ 

 

傅秘書長孟融：當然就是我剛才跟委員報告的這樣。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你自己再回去思考，所有監察委員也可以回去再思考，照你

剛剛所講的這件事真的是這樣嗎？好。你說要保護他的名譽，然後要無罪推定，那

很好啊！彈劾不成立這件事一定要社會大眾知道，這是在保護他的名譽，告訴社會

大眾他沒有事啊！彈劾不成立要讓社會大眾知道啊！那彈劾不成立的理由為何不能

公布讓社會大眾公評？ 

 

傅秘書長孟融：因為這個彈劾案是不是送彈劾本來就沒有人知道啊！ 

 



黃委員國昌：是不是送彈劾本來就沒有人知道？ 

 

傅秘書長孟融：對。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再請你講一下，當初黃世銘從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被移送監察

院彈劾時，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 

 

傅秘書長孟融：移送我們監察院之後要調查然後提出報告，對於人的問題到底要不

要彈劾，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說不一定要彈劾喔！ 

 

黃委員國昌：對啊！等一下，先停一下。最後要不要彈劾就是看監委的投票結果，

不是嗎？ 

 

傅秘書長孟融：是啊！ 

 

黃委員國昌：對啊！那你怎麼會說連要不要移送彈劾這件事都是秘密呢？我聽不懂

啊！整個社會都知道他已經被移送彈劾啦！ 

 

傅秘書長孟融：不是，移送到監察院之後要先經過調查，調查的過程裡面是不是對

這個人要進行彈劾，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黃委員國昌：好，對，所以對這個人要不要進行彈劾，您的意思也是秘密？ 

 

傅秘書長孟融：應該是秘密。 

 

黃委員國昌：應該是秘密？ 

 

傅秘書長孟融：是。 

 

黃委員國昌：所以當初吳豐山跟洪德旋兩位監委告訴社會他們要對這個提起彈劾

案，當初這兩個監委就違法啦？ 

 



傅秘書長孟融：我不予置評，這個個人…… 

 

黃委員國昌：對，所以從你們的角度來看是，當我們的監察院院長、當我們的監委

自己在行使職權的時候跟你們為了要包庇監委，讓他們有一塊監察法作為遮羞布可

以遮羞所提出來的法律理由明顯矛盾的時候，監察院在立法院的代表只有一句話叫

做「我不予置評」。 

 

傅秘書長孟融：個人的行為言論…… 

 

黃委員國昌：這是個人的行為言論嗎？他不是監察委員嗎？他不是監察院院長嗎？

按照你今天在本院所表示的法律意見，這些人通通都違法啦！怎麼不移送法辦？監

察院什麼時候開紀律委員會處理這件事了？我最後講一件事，監察院如果自己不改

施行細則，那就是立法院來做，等太久了啦！從 2013 年到現在已經 5 年了，整

整 5 年的時間，該改的不改，連法律案也不送，你說要監委同意，那沒有關係，

你們不送，立法院來改。 

 

傅秘書長孟融：所以我跟委員補充報告，我們進行檢討中。 


